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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第530次委員會議紀錄 
 

時        間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(星期三)上午9時30分 

地        點：本會2樓會議室 

主     席：沈 委員松地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主任良壽 

                    (曾主任委員請假，會議推舉由沈委員松地主持) 

出席委員：沈委員松地、張委員杰欽、陳委員秀月、林委員俊

欽、張委員智學、黃委員河淇、鄭委員志雄、歐委

員啟訓、杜委員明山 

請假委員：曾主任委員元煌、王委員英傑 

列席人員：陳總幹事良駿、王副總幹事清忠、陳組長昭如、吳

組長秀蕙、林主任良壽 

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繕具本會第529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 

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二、各組室報告：  

 第一組 

  第一案 

  案由：檢陳「雲林縣虎尾鎮第22屆下溪里里長『補選結果清

冊』及『補選概況表』」各1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說明：下溪里里長補選，經開票結果當選人張美華，得票數

為454票。 

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 第四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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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案 

  案由：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7月19日中選法字第1120023998

號函釋，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2條第2項之相關

疑義，報請公鑒。 

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7月19日中選法字第

1120023998號函辦理。(詳會議資料頁   ) 

    二、上開函略以：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前所「印製」未親

自簽名之宣傳品，仍應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內發送，

方構成該條項之違規。 

    三、相關法規(請參閱) 

      (一)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2條第1項規定：政黨及任

何人印發以文字、圖畫從事競選、罷免之宣傳品，

應親自簽名；其為非候選人、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

人或被罷免人者，並應載明其住址或地址；其為法

人或團體者，並應載明法人或團體之名稱與其代表

人姓名及地址。宣傳品之張貼，以候選人競選辦事

處、政黨辦公處、罷免辦事處及宣傳車輛為限。 

      (二)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2條第2項規定：前項宣傳

品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前印製，準備於競選或罷

免活動期間開始後散發者，視為競選或罷免活動期

間所印製。 

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  第二案 

  案由：本縣虎尾鎮第22屆下溪里里長補選，雲林縣投開票所

監察員異動乙案，報請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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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3款規

定辦理。 

    二、旨揭異動監察員人數1人，係由候選人(薛鳳美)推薦，

異動原因係因未經核准未參加講習，本會業於112年7

月27日雲選四字第1123450209號函知該候選人，該推

薦監察員，依法視為放棄擔任投開票所監察員，由選

務作業中心薦報替補人員送本會另行遴派。 

    三、相關法規(請參閱) 

        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10條規定，「主

任監察員、監察員經派充後應通知其參加講習。未經

核准而不參加講習者，視為放棄擔任投票所、開票所

監察員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另行遴派。」 

    四、附陳監察員異動名冊1份，請參閱。 

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乙、討論事項： 

  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  案由：雲林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受理登記之候

選人蔡福、楊含笑、蔡心娜等3人資格，提請審查。 

    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條第3款暨同法施行細則

第20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旨揭村長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為112年7月10日起

至112年7月12日止，計受理候選人3人，由本會函請有

關單位查證其消極資格，並經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初

步審查後報本會，候選人積極及消極資格經查證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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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如下： 

      (一) 積極資格部分:合於規定。 

      (二) 消極資格部分:蔡福、楊含笑、蔡心娜等3人經相關

機關查證函復，尚未發現有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

情事。擬請：【准予登記】。 

    三、檢陳積極、消極資格查證機關函復文影本及「雲林縣

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舉候選人資格審查一覽

表」各1份。 

    四、本案候選人蔡福、楊含笑、蔡心娜等3人資格審查，俟

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，函知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通知

候選人於112年8月8日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蔡福、楊含笑、蔡心娜等3人候選人資格准予

登記，並通知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。 

   

  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  案由：擬具「雲林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候選人姓

名號次抽籤注意事項（草案）」1份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4條第4項規定:「公職人

員選舉，經審定之候選人名單，其姓名號次，由選舉

委員會通知各候選人公開抽籤決定之。…村（里）長

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，得指定鄉(鎮、市)公所辦理

之。」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「一百十一年地方公

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

事項」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俟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，函請四湖鄉選務作業中

心，依選務工作期程辦理抽籤等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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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

  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  案由：關於雲林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擬請遴派

委員前往該選務作業中心督導選務工作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四湖鄉萡東村選舉區設有1個投開票所（編號196），擬

請決定督導委員，本案俟核定後，請督導委員於民國

112年8月19日自行前往該鄉選務作業中心督導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投票日由黃委員河淇前往督導。 

  

   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 案由：有關雲林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公辦政見

發表會擬予免辦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 

     一、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6條第1項後段規定，略以

「…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

表會，候選人應親自到場發表政見。但經選舉區內候

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，應予免辦；鄉（鎮、市）民

代表、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（里）長選舉，得視實際

情形辦理或免辦…。」 

    二、旨揭補選案，計有蔡福、楊含笑及蔡心娜等3人登記參

選，對於公辦政見發表會是否辦理，經徵詢上開3人均

填寫「不辦理」及「不參加」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辦

理之公辦政見會（如後附調查表）。 

    三、俟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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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  案由：擬具雲林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投開票所設

置地點乙份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據雲林縣四湖鄉公所112年7月10日四鄉民字      第

1121000368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旨揭案俟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，依選務工作日程規定，

於本（112）年8月2日前辦理公告投開票所設置地點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辦理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公告。 

 

  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案由：擬具辦理雲林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投開票

所工作人員名冊（含主任管理員、管理員及預備員）

一份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雲林縣四湖鄉公所112年7月10日四鄉民字第

1121000368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俟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，依據公所函報遴派工作人員

名冊核發派令及工作證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案由：檢陳「雲林縣虎尾鎮第22屆下溪里里長補選『當選人

名單』」1份，提請審定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條第1項第7款、第38條

第1項第6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4款規定，村里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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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選人名單，應由本會審定及公告。 

        二、旨揭補選案俟委員會審定通過後，續依規定於112年8

月3日辦理當選人名單公告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依規定辦理當選人張美華名單公告。 

   

  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四組 

    案由：審議本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登記參選之

候選人3人之政見稿案，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按候選人之政見內容，得為文字、圖案，經選舉委員

會匯集資料後，編印選舉公報。有違反第55條規定者，

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；屆期不修改或修改

後仍有未符規定者，對未符規定部分，不予刊登選舉

公報(參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)。 

    三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2年7月26日(星期三)召開112年

第7次會議審查結果，決議：案內候選人政見內容尚查

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5條規定，續請提報本

會委員會議議決，建請准予刊登。 

    四、附陳政見稿3份供參。(詳另冊裝訂會議資料) 

    五、相關法規 (請參閱) 

      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5條規定略以，候選人…之競

選言論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 

      (一) 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。 

      (二) 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。 

      (三) 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。 

  辦法：依委員會議之決議，將審查結果函知候選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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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決議：照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並將審查結果通知候選人。 

 

  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四組 

    案由：審議本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登記參選之

候選人申請設置競選辦事處計1處案，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按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應在其選舉區內，不得設於機關

(構)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、

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。但政黨之各級黨部辦

公處，不在此限(參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4條)。 

    三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2年7月26日(星期三)召開112年

第7次會議審查結果，決議：案內候選人申請設置1處

競選辦事處，尚查無不得設立競選辦事處情事，續請

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議決，建請准予設置。 

    四、附陳競選辦事處查證表1份供參。(詳另冊裝訂會議資

料) 

    五、相關法規與函釋(請參閱) 

        候選人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，設競選辦事處

者，登記後申請增減或變更其住址，…，基於服務候

選人原則，其申請增減或變更其地址之時間，不受限

制。」(參見中央選舉委員會96年11月14日中選法字第

0960009115號函) 

  辦法： 

    一、依委員會議之決議，將審查結果函知候選人。 

    二、考量監察小組會議、委員會議之召集有時間性及基於

服務候選人之原則，嗣後倘有已於登記時申請設置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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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辦事處之候選人提出修改或變更，如未及召集監察

小組會議，請授權由業務單位依法查證後函復，後提

監察小組會議、委員會議備查。 

  決議： 

一、 照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並將審查結果通知候選人。 

二、 餘照辦法通過。 

 

  第十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四組 

    案由：審議本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四湖鄉選務

作業中心薦報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1人之資格及遴派案，

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查旨揭補選將援例設置投開票所1處(編號0196)，每一

投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1人，爰由選務作業中心薦報投

開票所主任監察員1人(每所1人 x 1所 = 1人)，合先敘明。 

    三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2年7月26日(星期三)召開112年

第7次會議審查結果(如表一)，決議：案內由四湖鄉選

務作業中心薦報之主任監察員名冊(1人)，經審查尚未

發覺有不符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第2項規定，及

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3條為候選人配

偶或直系親屬之情事，續請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議決，

建請依薦報名冊遴派。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表一 選務中心薦報主任監察員資格審查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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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薦報

人數 

合格 不合格 合格

人數 現任

公教

人員 

曾任

公教

人員 

候選人 

配偶 

候選人 

直系親

屬 

主任 

監察員 
1 1 0 0 0 1 

 

    四、相關法規與函釋(請參閱) 

      (一) 主任監察員之資格，依法須為「現任」或「曾任」

公教人員(參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)。 

      (二) 「現任公教人員」之涵義，基於選委會業務用人需

要，依函釋包括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現任之公

務員(不含現役軍人)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規定

之現任教育人員、政府機關之臨時工友及依事務管

理規則雇用人員與以工程管理費、接受委託或補助

之研究計畫進用之人員等在內(參見中央選舉委員

會96年11月15日中選一字第0960009179號函)。 

      (三) 各鄉鎮市公所技術單工、臨時人員及各級學校之代

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實習教師、外聘教師等，亦符

合「現任公教人員」之定義(參見中央選舉委員會

96年12月13日中選一字第0960010600號函)。 

      (四) 杜選舉不公之爭議，主任監察員如有投票所開票所

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3條為候選人等之配偶或

直系親屬等情事，應本諸權責另予派充其他選舉區

之投開(票)所。(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月19日中選

法字第1120020408號函、本會112年2月1日雲選四

字第1120000103號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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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附陳薦報名冊1份供參。(詳另冊裝訂會議資料) 

  辦法：依委員會議之決議，將審查結果函復四湖鄉選務作業

中心並辦理主任監察員遴派作業。 

  決議：照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並辦理主任監察員遴派作

業。 

 

    第十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四組 

    案由：審議本縣四湖鄉第22屆萡東村村長補選，投開票所監

察員2人之資格案及遴派案，請討論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旨揭補選未與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，計有3

位候選人登記參選。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第3

項規定，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「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

平均推薦」。 

    三、本案候選人推薦結果如下： 

      (一) 楊含笑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計1人(投開票所編號

0196)、備補監察員名冊0人。 

      (二) 蔡福未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及備補監察員名冊。 

     （三）蔡心娜未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及備補監察員名冊。 

    四、因未能滿足投開票所所需人數(2人)，另請選務作業中

心薦報未足額人數(1人)，以應投開票所作業所需。 

    五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112年7月26日(星期三)召開112年

第7次會議審查結果(如表二及表三)，決議：案內監察

員2人，尚查無不符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

則規定情事，續請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議決，建請依所

送名冊遴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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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表二 候選人推薦監察員名冊審查結果 

候選人 薦報人數 候選人 

切結 

被推薦人

切結 

合 格

人數 

楊含笑 1 1 1 1 

蔡  福 0 - - - 

蔡心娜 0 - - - 

小計 1 1 1 1 

         

        表三 選務中心薦報監察員資格審查結果 

 薦報

人數 

不合格 合格人

數 候選人 

配偶 

候選人 

直系親屬 

監察員 1 0 0 1 

 

    六、相關法規(請參閱) 

      (一)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…除

候選人僅一人時，置監察員一人外，每一投票所、

開票所至少應置監察員二人。 

      (二)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第3項第1款規定略

以，…公職人員選舉，監察員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

平均推薦。 

     （三）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3條，「年滿

18歲而無公職選罷法第26條各款或第27條第1項各

款情事之一者，得擔任投票所、開票所監察員。但

候選人、候選人之配偶、直系親屬、年滿72歲或健

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務者，不得擔任投票所、

開票所監察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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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辦法：依委員會議之決議，將審查結果函復候選人及四湖鄉

選務作業中心，並辦理監察員遴派作業。 

  決議：照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並辦理監察員遴派作業。 

 

丙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        

丁、散會（同日上午10時10分） 

 


